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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 00220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:准油股份          公告编号:2016-123 

 

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情况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大股东创越能源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创越集团”）因融资需求，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

40,260,000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16.83%）全部质押给了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中

融信托”），公司就此发布了《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押再质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5-037）。 

2016 年 7 月 27 日，公司接到创越集团关于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通知，广东省深圳市

福田区人民法院（简称“福田法院”）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作出（2015）深福法民二担

字第 12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准许拍卖、变卖创越集团质押给中融信托的公司股票 4026

万股，中融信托在本金、利息及罚息复利以及律师费的范围内有限受偿，案件的申请费及

保全费全部由创越集团负担，公司就此发布了《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情况的进展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6-081）。 

2016 年 9 月 30 日，根据创越集团提供的书面说明和有关资料，公司发布了《关于公

司股东股份质押、冻结情况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101）：创越集团于 9 月 22

日收到福田区法院于 8 月 8 日作出的（2016）粤民特 46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驳回异议人

创越集团的异议请求，裁定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。创越集团仍在争取与对方和解。 

2016 年 11 月 10 日，公司接到创越集团《告知函》：创越集团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

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发来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出具的《执行通知书》【（2016）

粤 0304 执 13552 号】和《报告财产令》【（2016）粤 0304 执 13552 号】，于 2016 年

11 月 10 日告知公司。 

一、《执行通知书》主要内容 

申请执行人中融信托申请执行与创越集团实现担保物权纠纷一案，（2015）深福法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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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担字第 12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已发生法律效力。因创越集团未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

定的义务，中融信托向福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福田法院已依法受理。福田法院要求创越

集团立即履行上述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全部义务，并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其他相

关费用。如不能立即履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一条和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》第一条、第二条之规定，创越集团

必须如实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本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，并于收到通知书后七日内到福

田法院接受询问，同时提交财产报告表和履行方案。拒不执行本通知，或隐瞒、转移、损

毁、挥霍财产的，福田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、追究创越集团的法律责任，并纳入失信被执

行人名单，依法进行信用惩戒。 

二、《报告财产令》主要内容 

申请执行人中融信托申请执行与创越集团实现担保物权纠纷一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，限创越集团于《执行通知书》指定的履行期限

届满之日起五日内，按照《财产报告表》的要求向福田法院报告创越集团当前以及收到《执

行通知书》之日前一年的财产状况。在报告之后财产发生变动的，创越集团还应当自知道

之日起十日内向福田法院作补充报告。 

逾期报告、拒绝报告、虚假报告或者应当补充报告而不报告的，福田法院将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和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，视情节予以罚款、

拘留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如上述质押股份被实施司法拍卖，公司可能存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风险。公司将

与创越集团保持沟通，督促其及时提供相关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投资

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




